附件3
保密承诺函
致：建德市鑫欣生猪养殖有限公司管理人
我方拟参与贵方开展的建德市鑫欣生猪养殖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意向投资人招募的项目(下称“本项目 ”) 。鉴于我方有可能在参与本项目的过程中接触或使用建德市鑫欣生猪养殖有限公司的保密信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我方就保密义务相关事宜做出如下承诺：

一、我方承诺对参与本项目过程中取得(接触 、获取/或知悉)  的建德市鑫欣生猪养殖有限公司任何未公开的资料、信息、记录，与本项目有关的意见、建议、分析、研究报告，以及围绕本项目进行的谈判磋商、文件签署等任何项目进展信息(下称“保密信息 ”)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未经贵方事先许可不向任何第三方及任何媒体透露，并保证该等保密信息仅用于本项目之有关工作。

二、我方应当告知参与人员和我方聘请的相关人员遵守本保密承诺函的承诺，并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参与人员和外聘人员履行保密义务。若参与人员或外聘人员违反本保密承诺函的承诺 ,泄露了管理人及建德市鑫欣生猪养殖有限公司所提供的相关信息和资料，依据本承诺函约定，我方应与泄密员工或外聘人员承担连带责任。

若违反上述承诺， 我方将自愿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和由此带来的一切不利后果，并赔偿各方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本保密承诺函自我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承诺人(盖章/签字 、指印)：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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